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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北化大校人发〔2017〕41 号 
 
 
 
 
 
 

关于印发《北京化工大学 
高层次引进人才条件保障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学院及有关部、处： 

学校制定了《北京化工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条件保障实施细

则》，经第十届党委常委会第 140 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北京化工大学           

2017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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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 
条件保障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学校对高层次引进人才条件保障的标准

及办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促进人才队伍更好更快地发展，

在《北京化工大学引进高层次杰出人才实施办法》（北化大校人发

〔2012〕8号）和《北京化工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与国家高端人才

奖励和计划入选人员条件保障实施细则》（北化大校人发〔2013〕9

号）文件基础上，特制订《北京化工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条件保障

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校积极从校外引进和汇聚优秀人才，构建人才引

进和培育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体制。 

第二条  与时俱进，紧跟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把握人才市

场供需状况，及时调整和完善吸引和汇聚优秀人才的政策和机制。 

第三条  规范程序，规避风险，保障人才和学校的权益和利益。 

第二章  人员范围和保障内容 

第四条  本办法仅适用于我校全职在岗的引进人才，适用人

才类别从“C类”人才到“特类”人才（各层次人才引进标准详见

北化大校人发[2012]8 号文）。 

1.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下简称“两院院士”） 

2. 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以下简称“千人”） 

3.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下简称“长江”）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以下简称“杰青”） 

5. 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以下简称“青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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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以下简称

“优青”） 

7. 长江学者青年学者项目入选者（以下简称“青年长江”） 

8. 其他社会公认经学校认定的高端人才 

第五条  条件保障内容 

1. 专业技术职务岗位 

2. 科研启动经费（或科研配套经费） 

3. 办公和实验用房 

4. 团队助手 

5. 住房、周转房和生活补贴 

6. 配偶工作和子女入学 

7. 医疗保障 

第三章  条件保障标准和办法 

第六条  两院院士条件保障标准： 

1. 专业技术职务岗位 

学校特设院士岗位，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聘任国家岗位。 

2. 科研启动经费 

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确定。 

3. 实验室和办公用房面积 

理工类：400 平方米；经管文法类：300 平方米。包括个人名

下及实际团队核心人员的面积。 

4. 团队助手 

提供全额事业编制团队助手 5 名，助手应该达到学校当年度

新教师入职考核标准，并按照学校要求参加相应聘期考核。 

5. 住房和生活待遇 

在学校拥有房源情况下，提供 180 平方米住房，或参照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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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住房标准，提供相应的生活补贴（税前），生活补贴分年度

按月计税发放，补贴所依据的房屋价格参照我校东校区当年周边

商品住房平均房价。具体住房和生活待遇标准参照上述标准，采

用“一事一议”的方式，由人才办提交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6. 配偶工作和子女入学 

安排其配偶正式编制工作（限一次），优先推荐其子女到我校

协议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入学。 

7. 医疗保障按国家和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第七条  “千人”、“长江”、“杰青”等A类人才条件保障标准： 

1. 专业技术职务岗位 

学校特一级岗位，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考核聘任国家岗

位。“长江”、“杰青”和“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入选者年薪不低于

70万元，进入高精尖中心工作，并完成相应工作任务者年薪70-100

万，“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年薪 100-150 万元。 

2. 科研启动经费 

理工类：200-500 万元，经管文法类：100-200 万元科研启动

经费。 

3. 实验室和办公用房面积 

理工类：200-300 平方米；经管文法类：100-120 平方米。 

4. 团队助手 

提供全额事业编制团队助手 2-3 名，助手应该达到学校当年

度新教师入职考核标准，并按照学校要求参加相应聘期考核。 

5.住房和生活补贴 

在学校拥有房源情况下，以下保障条件四选一： 

（1）本人享受 300 万元生活补贴（税前），分 15 年按月发放；

并在首聘期或人才计划执行期间按月提供 5500 元租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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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购房政策的引进人才，在签订 15 年服务期限工作

合同（购房补充协议）后，出售其五环外不低于 80 平米人才房 1

套，其中 80 平米按人才优惠价格（价格可由学校根据市场变化加

以动态调整，此次沙河片区优惠购房价格暂定为 4000 元/平米）

出售，超出面积按该地段当时市价出售；且享受 100 万元生活补

贴（税前），分 15 年按月发放，或直接抵扣购房款。 

若在校工作未满 15 年离职者，需按离职时房屋（学校为其提

供的产权房）市场价，补齐未履约年限折算的房产差价；若 100

万元生活补贴直接抵扣购房款者，离职时需退还未履约年限折算

的生活补贴（详见购房补充协议）。 

（3）符合购房政策的引进人才，在签订 15 年服务期限工作

合同（购房补充协议）后，出售其五环外不低于 80 平米人才房 1

套，其中 80 平米按人才优惠价格（价格可由学校根据市场变化加

以动态调整，此次沙河片区优惠购房价格暂定为 4000 元/平米）

出售，超出面积按该地段当时市价出售；同时享受东校区或西校

区周边 60 平米周转房 15 年使用权，超出或不足面积按学校周转

房租金标准补缴或退差，由国资处制定周转房租金标准，人才办

根据该标准落实具体工作。 

若在校工作未满 15 年离职者，需按离职时房屋（学校为其提

供的产权房）市场价，补齐未履约年限折算的房产差价；同时，

应立即腾退学校为其提供的周转房（详见购房补充协议）。 

（4）在校工作期间，提供东校区或西校区周边 60 平米周转

房一套，引进人才及其配偶享受该周转房的长期居住权（不可过

户及继承），超出或不足面积按学校周转房租金标准补缴或退差，

由国资处制定周转房租金标准，人才办根据该标准落实具体工作；

且享受 100 万元生活补贴（税前），分 15 年按月发放。若退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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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应立即腾退该周转房。 

6. 配偶工作和子女入学 

安排其配偶正式编制工作（限一次），优先推荐其子女到我校

协议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入学。 

7. 医疗保障按国家和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第八条  “青千”、“优青”和“青年长江”条件保障标准： 

1. 专业技术职务岗位 

学校二级岗位，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考核聘任国家岗位，

年薪 50-60 万元。 

2. 科研配套经费 

理工类：100-200 万元，经管文法类：50-100 万元科研启动

经费，“青千”：学校按照其获得国家科研经费的数额，1:1 为其配

套科研启动经费。 

3. 实验室和办公用房面积 

理工类：150 平方米；经管文法类：80 平方米。包括个人名

下及实际团队核心人员的面积。 

4. 团队助手 

提供全额事业编制团队助手 1 名，助手应该达到学校当年度

新教师入职考核标准，并按照学校要求参加相应聘期考核。 

5. 住房和生活补贴 

在学校拥有房源情况下，以下保障条件四选一： 

（1）本人享受 200 万元生活补贴（税前），分 15 年按月发放；

并在首聘期或人才计划执行期间按月提供 4500 元租房补贴。 

（2）符合购房政策的引进人才，在签订 15 年服务期限工作

合同（购房补充协议）后，出售其五环外不低于 60 平米人才房 1

套，其中 60 平米按人才优惠价格（价格可由学校根据市场变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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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态调整，此次沙河片区优惠购房价格暂定为 4000 元/平米）

出售，超出面积按该地段当时市价出售；且享受 70 万元生活补贴

（税前），分 15 年按月发放，或直接抵扣购房款。 

若在校工作未满 15 年离职者，需按离职时房屋（学校为其提

供的产权房）市场价，补齐未履约年限折算的房产差价；若 70 万

元生活补贴直接抵扣购房款者，离职时需退还未履约年限折算的

生活补贴（详见购房补充协议）。 

（3）符合购房政策的引进人才，在签订 15 年服务期限工作

合同（购房补充协议）后，出售其五环外不低于 60 平米人才房 1

套，其中 60 平米按人才优惠价格（价格可由学校根据市场变化加

以动态调整，此次沙河片区优惠购房价格暂定为 4000 元/平米）

出售，超出面积按该地段当时市价出售；同时享受东校区或西校

区周边 40 平米周转房 15 年使用权，超出或不足面积按学校周转

房租金标准补缴或退差，由国资处制定周转房租金标准，人才办

根据该标准落实具体工作。 

若在校工作未满 15 年离职者，需按离职时房屋（学校为其提

供的产权房）市场价，补齐未履约年限折算的房产差价；同时，

应立即腾退学校为其提供的周转房（详见购房补充协议）。 

（4）在校工作期间，提供东校区或西校区周边 50 平米周转

房一套，引进人才及其配偶享受该周转房的长期居住权（不可过

户及继承），超出或不足面积按学校周转房租金标准补缴或退差，

由国资处制定周转房租金标准，人才办根据该标准落实具体工作；

且享受 70 万元生活补贴（税前），分 15 年按月发放。若退休前离

职，应立即腾退该周转房。 

6. 配偶工作安排 

安排其配偶计划内非事业编制工作（只限一次），优先推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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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到我校协议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入学。 

7. 医疗保障按国家和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第九条  B 类人才条件保障标准： 

1. 专业技术职务岗位 

学校四级至二级岗位，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考核聘任国

家岗位。 

2. 科研启动经费 

理工类：100-200 万元，经管文法类：50-100 万元科研启动

经费。 

3. 实验室和办公用房面积 

理工类：80-120 平方米；经管文法类：50-80 平方米。 

4. 团队助手 

提供全额事业编制团队助手 1 名，助手应该达到学校当年度

新教师入职考核标准，并按照学校要求参加相应聘期考核。 

5. 周转房和生活补贴 

本人享受 30-60 万元生活补贴（税前），按 6年分月发放，计

入当月工资，随工资计税发放；在首任聘期开始的 6 年内享受学

校提供的一居或两居室周转房居住（租金按照学校周转房规定的

标准支付），或相应租房补贴。 

第十条  C 类人才条件保障标准： 

1. 专业技术职务岗位 

学校七级至四级岗位，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考核聘任国

家岗位。 

2. 科研启动经费 

理工类：50-100 万元，经管文法类：10-30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 

3. 实验室和办公用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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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类： 0-50 平方米；经管文法类：0-40 平方米。 

4. 周转房 

在首聘期内享受学校提供的一居或两居室周转房居住（租金

按照学校周转房规定的标准支付），或相应租房补贴。 

第十一条  A 类人才、B类人才和 C类人才可选择租用学校周

转房或者租金补贴二种方式，具体租金补贴标准按照学校周转房

相关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相应住房补贴”标准应根据市场房租行情每年

进行一次微调，使补贴标准能足够支付引进人才租用与学校应提

供的周转房面积相当的住房租金。 

第十三条  对于介于 A 类和 B 类人才之间，有望近期达到 A

类水平的“准 A类”引进人才的条件保障标准可参照介于 A类和 B

类之间的标准执行。对于介于 B 类和 C 类人才之间，有望近期达

到 B 类水平的“准 B 类”引进人才的条件保障标准可参照介于 B

类和 C类之间的标准执行。 

第十四条  对于人文社科或其他急需学科领域的学术、学科

带头人、青年人才，及各类特殊人才，可参照此标准，采取“一

事一议”的方式，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适当提高保障标准，以保

障顺利吸引和汇聚优秀人才。 

第十五条  为人才提供的周转房在入住之前应进行装修（墙

面白净、地砖或地板整洁、厨卫整洁、门窗正常使用、水电气通、

下水道畅通、淋浴热水器管道接口到位、电话口及有线电视端口

正常等），并配套基本设施和家具，保证基本入住条件，具体装修

和预算列支事务由人才办负责。上述获准入住人员在入住周转房

之前，须与房产科签订入住合同，以保证屋内设施和家具的正常

使用。合同到期后，须按照学校周转房相关管理规定退出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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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租金收取办法。 

第十六条  对于在首聘期内获得“长江”、“杰青”或“万人”

头衔的高层次引进人才，按照 A 类人才条件保障标准予以支持，

同时应扣除学校曾提供的低类别的条件保障内容。 

第十七条  对于学校已经提供周转房或人才房的高端人才，

学校不再提供租房补贴，且周转房的所有权归学校所有。 

第十八条  本实施细则不适用于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长期

项目、短期项目的外籍专家，以及其他以长期外籍专家形式聘用

的高层次人才。 

第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中所有金额,货币类型皆为人民币。 

第二十条  以上条件保障标准中全额事业编制团队助手，学

校按 1 人次/名额为其配齐后,不再提供配额。如出现助手离职且

离校，则按规定为其补齐空缺名额，如该引进人才离职且离校，

则其团队所有助手必须自动离职且离校。 

第二十一条  人事处负责与上述人员签订岗位合同或聘任合

同，同时明确学校为其提供的相关条件保障条款以及其应承担的

职责与任务。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如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文件不一致，

以国家政策文件为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人才引进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同时废止《北京化

工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与国家高端人才奖励和计划入选人员条件

保障实施细则》（北化大校人发〔2013〕9号）。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 年 12 月 15 日印发 
 


